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湘 07民终 9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宗辉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

省常德市汉寿县沧浪街道西湖社区芙蓉西路子天鑫城 1栋 15层。

法定代表人：杨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铁钢，汉寿县顺通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沃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

省常德市汉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竹子碑居委会金马路9号。

诉讼代表人：雷晖，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维德，湖南永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宗辉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辉建设公司）因

与被上诉人沃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博特生物公司）

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2024）湘

0722民初 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4年 4月

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宗

辉建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铁钢、被上

诉人沃博特生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维德到庭参加诉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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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现已审理终结。

宗辉建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沃博特生物公

司向宗辉建设公司支付建设工程价款 590 000元，宗辉建设公司

对该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因宗辉建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沃

博特生物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宗辉建设公司对沃博特生物公

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作出的债权认定不服，只能提起破

产债权确认之诉。经当庭释明，宗辉建设公司将上诉请求变更为

确认宗辉建设公司对沃博特生物公司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

590 000元。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以宗辉建设公司未提交证据

证明存在可撤销事由不予撤销，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宗辉建设公

司结算时，沃博特生物公司以宗辉建设公司承建的厂房外墙瓦质

量不合格，需要自行更换为由，要求扣除工程款 590 000元，否

则不予结算。宗辉建设公司迫于沃博特生物公司的强势地位、自

身资金压力和被告知沃博特生物公司需自行更换外墙瓦的事实，

被迫同意扣除工程款 590 000元。但自 2023年 12月 15日经过五

年的质保期后，宗辉建设公司发现沃博特生物公司一直使用宗辉

建设公司安装的外墙瓦，至今未更换。沃博特生物公司故意告知

宗辉建设公司外墙瓦存在质量问题需要更换的虚假事实，并利用

自己的优势地位，迫使宗辉建设公司作出同意扣除 590 000元的

错误意思表示，且该事实有多位施工人员可以证实，沃博特生物

公司扣减宗辉建设公司工程款 590 000元存在欺诈、胁迫行为，

且显失公平，应予撤销。2.宗辉建设公司对案涉 590 000元享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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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受偿权。扣除的款项属于工程价款，宗辉建设公司作为工程施

工合同的承包人，知道案涉外墙瓦质量合格的事由后，在规定的

期限内提起诉讼，法院对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应予确认。3.

本次诉讼出现新的事实，本案诉讼不构成重复诉讼。宗辉建设公

司在（2021）湘 0722民初 3107号案件（以下简称前诉）中同意

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基于沃博特生物公司正常经营，并承

诺在 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还清所欠工程价款的情况下达成。现

因沃博特生物公司未按调解书约定的付款时间支付工程价款，调

解书生效后沃博特生物公司又以建设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为由将宗

辉建设公司诉至法院，且沃博特生物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修建的

房屋正处于拍卖、变卖状态，宗辉建设公司无法按调解协议约定

受偿，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等新事实，再次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

律规定，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且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确

认之诉，亦属于法定权利，不适用调解。宗辉建设公司尚欠案涉

工程九个施工班组 460余万元的农民工工资未付，若认定宗辉建

设公司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沃博特生物公司进入破

产程序后会严重损害建筑工人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

十二条规定，对宗辉建设公司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

为，人民法院亦不予支持。

沃博特生物公司辩称，1.宗辉建设公司主张沃博特生物公司

构成欺诈的理由仅是沃博特生物公司陈述了虚假事实，而没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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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证明宗辉建设公司基于虚假陈述产生了错误认识，并作出了错

误的意思表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即使存在欺诈、

胁迫或显失公平等可撤销事由，宗辉建设公司隐瞒了在前诉中双

方就建设工程价款达成调解协议的事实，宗辉建设公司再次诉讼

实质上是要否认前诉的裁判结果，本案与前诉构成重复诉讼。3.

前诉处理完后，没有发生新的事实，对于重复诉讼法院不应受理。

综上，宗辉建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宗辉建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沃博特生物公司

向宗辉建设公司支付工程价款 590 000元；2.确认宗辉建设公司对

工程价款 590 000元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 1月 4日，宗辉建设公司与沃博

特生物公司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宗辉建设公司为沃

博特生物公司修建办公楼、倒班楼、1#、2#、3#厂房等工程。工

程于 2017年 12月竣工，2018年 1月 9日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

安乡鑫盛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受沃博特生物公司委托对建设工程竣

工结算进行审核，并于 2019年 8月 25日出具安鑫造字（2019）

第 032号审核报告（以下简称审核报告），报告载明“外墙面不

合格，菱镁瓦需要全部更换，经双方协商由沃博特生物公司自行

更换，双方协商费用 596 012元，沃博特生物公司同意由宗辉建

设公司承担 590 000元。”宗辉建设公司、沃博特生物公司均对

审核报告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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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 17日，宗辉建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沃博特生物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一

审法院出具了（2021）湘 0722民初 310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沃

博特生物公司支付宗辉建设公司建设工程款本息 9 000 000元，宗

辉建设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2022年 12月 8日，沃博特生物

公司以宗辉建设公司拒绝履行保修义务，因质量问题需支付保修费

用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宗辉建设公司赔偿沃博特公司

钢结构厂房屋面瓦更换、主体加固等质量保修费用 9 501 639.68元。

一审法院于 2023年 7月 10日作出（2022）湘 0722民初 3849号民

事判决，驳回了沃博特生物公司的诉讼请求。后沃博特生物公司

撤回上诉。

2023年 9月 14日，一审法院以沃博特生物公司经股东会决

议提出重整申请，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为由裁定受理沃博特

生物公司破产重整，并于 9月 28 日指定湖南恒亚清算服务有限

公司担任沃博特生物公司管理人。2023年 10月 25日，宗辉建设

公司向管理人申报了案涉590 000元工程款及利息81 420元。2023

年 12月 21日，管理人作出的《沃博特生物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债权表》中，对上述工程款债权未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宗辉建设公司与沃博特生物公司对于本案诉

争的 590 000元工程款，双方已在审核报告中进行了约定，宗辉

建设公司承担 590 000元房屋维修费，沃博特生物公司所欠宗辉

建设公司工程款扣除了 590 000元。且双方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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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纠纷，已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经一审法院实体处理，并出

具了（2021）湘 0722民初 3103号民事调解书。现宗辉建设公司

诉称的双方结算系迫于无奈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及受沃博特生物

公司的欺诈而作出的，但诉讼过程中，宗辉建设公司未提供证据

予以证实，故对该点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双方经共同委托的

第三方进行了结算，并在后续的案件审理中均未对结算结论提出

异议，且宗辉建设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未提供受欺诈、胁迫的

证据，故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宗辉建设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00元，由宗辉建设公司负担。

二审中，宗辉建设公司向本院申请了证人盛澄府出庭作证，

并提交了九份劳务合同与结算单，拟证明：①沃博特生物公司以

外墙瓦质量不合格为由要求扣除 590 000元，且明确表示不同意

扣除就不结算；②宗辉建设公司尚欠九个施工班组 460余万元劳

务工资，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了建筑工人利益。沃

博特生物公司质证认为，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

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宗辉建设公司差欠劳务工资，是其与建

筑工人之间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认

为，证人盛澄府系沃博特公司厂房、宿舍、办公楼、高塔等附属

工程的钢结构班组劳务及外墙瓦、屋面瓦更换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案件的实体处理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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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事实的依据。案涉款项未在前诉审理范围内，该款项的性质

与前诉是否放弃优先受偿权无必然联系，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审核报告载明，施工方工程质量问题，审价工程造

价：1 160 000元，明细如下：1.外墙面不合格，菱镁瓦需要全部

更换，经双方协商由沃博特生物公司自行更换，沃博特生物公司

与宗辉建设公司双方协商费用 596 012 元（墙面面积 10936 ㎡×

54.5元/㎡），沃博特生物公司同意由宗辉建设公司承担 590 000

元。宗辉建设公司在前诉中主张的欠款金额是以该审核报告作为

结算依据，不包括审核报告已扣除的案涉 590 000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

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

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宗辉建设公

司要求确认其享有建设工程价款 590 000元的前提条件是撤销其

与沃博特生物公司因外墙瓦存在质量问题达成扣除 590 000元工

程款的民事法律行为。该行为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相关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二、案涉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存在欺

诈、胁迫、显失公平等可撤销事由，应否予以撤销。

关于焦点一，禁止重复起诉的目的在于防止对同一纠纷事项

进行重复处理，防止浪费司法资源，避免裁判冲突。《最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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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

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

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

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

（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

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经审查，前诉与本诉的当事人虽然相同，但

两案的诉讼标的不同，前诉诉讼标的指向沃博特生物公司欠付宗

辉建设公司的工程款、利息、律师费及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所形

成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实质是基于双方因外墙瓦存在

质量问题达成扣除 590 000元工程款的民事法律行为存在可撤销

的事由而行使的撤销权纠纷，宗辉建设公司在前诉主张的欠款金

额不包含本案主张撤销的款项，本诉的诉讼请求本质上不构成对

前诉的否定。故本案诉讼与前诉不构成重复诉讼。

关于焦点二，宗辉建设公司主张沃博特生物公司在民事法律

行为中存在欺诈、胁迫或显失公平的可撤销事由，应予撤销。《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条规定，

一方以欺诈或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或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

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

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

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基于受欺诈或胁

迫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条件如下：一是具有欺诈或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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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意；二是实施了欺诈或胁迫行为；三是受欺诈方因欺诈而陷

入内心错误；四是受欺诈方因内心错误而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

或受胁迫方因非法胁迫而被迫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以显

失公平作为请求权基础请求撤销民事法律行为，应从主、客观两

方面的构成要件进行考察和认定：一是主观上是否存在一方当事

人利用了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使对方在违

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二是客观上是否造成双方当事人

的利益显著失衡。就本案而言，首先，关于外墙瓦是否存在质量

问题。宗辉建设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对外墙瓦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应

属明知，即使其不明知，外墙瓦质量问题属显性瑕疵，完全可以

通过察看、检测等方式核实，审核报告中关于施工方工程质量问

题明确载明“外墙面不合格，菱镁瓦需要全部更换”，并因此从

工程款中扣除了赔偿款 590 000元，宗辉建设公司对审核报告没

有提出异议，表明其当时认可外墙瓦存在质量问题。且诉讼中，

宗辉建设公司亦没有提供外墙瓦质量合格的证据。至于获得赔偿

后是否进行更换，是沃博特生物公司自行处置的权利，并不能以

此推断外墙瓦质量合格。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沃博特生物公司实施

了欺诈行为，宗辉建设公司诉称迫于沃博特生物公司的强势地位

和自身资金压力及被告知沃博特生物公司需更换外墙瓦的事实，

同意扣除 590 000元，表明宗辉建设公司并非单纯基于欺诈行为

而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其次，二审中，证人盛澄府不能证明

沃博特生物公司实施了不同意就不结算的要挟行为，即便存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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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因胁迫通常是通过威胁对方家人及亲人的健康、生命、财

产或者限制对方人身自由等非法手段，不结算的威胁并不构成非

法胁迫，也不能达到使宗辉建设公司感到恐惧的程度，且宗辉建

设公司亦未在受胁迫后一年内提起撤销。最后，宗辉建设公司没

有提供证据证明扣除款项时宗辉建设公司处于危困或者缺乏判断

能力的状态，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赔偿确定的单价明显高于市场

价，审核报告中对需赔偿 590 000元的计算方式予以明确，不存

在利益显著失衡。故宗辉建设公司与沃博特生物公司因外墙瓦存

在质量问题达成扣除 590 000元工程款的民事法律行为不符合因

受欺诈、胁迫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条件，亦不存在显失

公平的可撤销事由。一审法院对宗辉建设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

持正确。

另，关于一审诉讼费用的负担问题。诉讼费用属于法院依职

权调整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二百条规定，破产程序中有关

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案件，按照财产案件标准交纳诉讼费，但劳动

争议案件除外。本案中，宗辉建设公司起诉金额为 590 000元，

应收取诉讼费用 9700 元，一审法院仅按件收取了 100元显属不

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宗辉建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

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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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 9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9700元，共 19 400

元，由湖南宗辉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文 晓 桃

审 判 员 刘 爱 华

审 判 员 盛 辉

二 O 二 四 年 七 月 五 日

书 记 员 蔡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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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

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

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

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

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

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

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